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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背景

1.1 自然地理情况

1.1.1 地理位置

呼和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理坐标东经（110°46′，-112°

10′），北纬（40°51′-41°8′）。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大青山南侧，西

与包头市、鄂尔多斯市接壤，东邻乌兰察布市，南抵山西省，全市总面积 1.72

万平方千米 。海拔最高点在大青山金銮殿顶部，高度为 2280 米，最低点在托克

托县中滩乡，高度为 986 米，市区海拔高度为 1040 米。大青山为阴山山脉中段，

生成很多纵向的山脉山峰。

1.1.2 地形地貌

呼和浩特市境内主要分为两大地貌单元，即北部大青山和东南部蛮汉山为

山地地形，南部及西南部为土默川平原地形，地势由北东向南西逐渐倾斜。呼

市地处环渤海经济圈、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三大战略交汇处，是

联接黄河经济带、亚欧大陆桥、环渤海经济区域的重要桥梁，是中国向蒙古国、

俄罗斯开放的重要沿边开放中心城市，也是东部地区连接西北、华北的桥头堡，

同时还是中国北方重要的航空枢纽，除天津、石家庄外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省

会城市。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8%92%99%E5%8F%A4/17374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85%E8%92%99%E5%8F%A4%E8%87%AA%E6%B2%BB%E5%8C%BA/4987221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9%9D%92%E5%B1%B1/851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85%E5%A4%B4%E5%B8%82/34088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4%82%E5%B0%94%E5%A4%9A%E6%96%AF%E5%B8%82/861967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8C%E5%85%B0%E5%AF%9F%E5%B8%83%E5%B8%82/158181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E7%9C%81/3652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4%E5%B1%B1%E5%B1%B1%E8%84%89/17538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B%AE%E6%B1%89%E5%B1%B1/765715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9F%E9%BB%98%E5%B7%9D%E5%B9%B3%E5%8E%9F/765239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6%B8%A4%E6%B5%B7%E7%BB%8F%E6%B5%8E%E5%9C%88/361226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9%83%A8%E5%A4%A7%E5%BC%80%E5%8F%91/3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F%E5%85%B4%E4%B8%9C%E5%8C%97%E8%80%81%E5%B7%A5%E4%B8%9A%E5%9F%BA%E5%9C%B0/1276575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C%97/810194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8C%97/114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6%B4%A5/13230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AE%B6%E5%BA%84/15499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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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地理位置图

1.1.3 气象与水文

1.1.3.1 气候

呼和浩特市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气候变化明显，年温差大，日

温差也大。其特点：春季干燥多风，冷暖变化剧烈；夏季短暂、炎热、少雨；

秋季降温迅速，常有霜冻；冬季漫长、严寒、少雪。

年平均气温：北低南高，北部大青山区仅 2℃左右，南部为 6.7℃。最冷月

气温-12.7～-16.1℃；最热月平均气温17～22.9℃。平均年较差为34.4～35.7℃，

平均日较差为 13.5～13.7℃。极端最高气温 38.5℃，最低-41.5℃。

无霜期：北部山区为 75 天，低山丘陵区 110 天，南部平原区为 113～1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C%9C%E5%86%BB/78458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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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日照时间：年均 1600 小时。

降水量：年平均降水量为 335.2～534.6 毫米，且主要集中在 7～8 月。其

地域分布是西南最少，年均降水量仅 350 毫米；平原区在 400 毫米左右；大青

山区在 430～500 毫米；最多是大青山乡一前响村，年均降水达到 534.6 毫米；

其次是井乡，年均降水量为 489.3 毫米；最少是在南坪乡、黑城乡、新营镇一

带，年均降水量仅为 335.2～362.8 毫米 。

1.1.3.2 河流水系

1.黄河呼市段

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发源于青海省曲麻莱县麻多乡郭洋村 的巴颜喀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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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由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双龙镇八里湾村进入呼和浩

特市，在呼和浩特市主要流经托克托县、清水河县，并在清水河县老牛湾出境

成为省区界河。黄河总流域面积 81.31 万 k ㎡，其中呼和浩特市境内流域面积

1.55 万 k ㎡，河流全 5687km，其中呼和浩特市境内河长 113.2km（托克托县境

内河长 41.41km，清水河县境内河长 71.79km）。黄河呼和浩特市段左岸较大的

支流有美岱沟、大黑河、红河等，见水系图 2-1。黄河呼和浩特市段干流及主

要支流基本情况见图：

2.大黑河

大黑河是黄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最大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乌兰察布市卓

资县境内的十八台镇东躺子村南山顶（东经 112°46′，北纬 40°46′）。 干

流由东北向西南流经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呼和浩特市的赛罕区、玉泉区、土默

特左旗、托克托县五个旗（县、区），于托克托县双河镇汇入黄河，大黑河流

域面积 17673k ㎡，河道长度为 225.9km，河道平均比降 1.71‰左右。大黑河防

御河段上游干流设有卓资山、旗下营、美岱三处水文站。卓资山水文站位于乌

兰察布市卓资县卓资山镇，地理坐标东经 112°38′、 北纬 40°54′，集水

面积376k㎡。旗下营水文站位于卓资县旗下营镇厂合少村，地理坐标东经 112°

07′、北纬 40°57′，集水面积 2914k ㎡。美岱水文站位于赛罕区黄合少镇美

岱村，地理坐标东经 111°57′、北纬 40°47′，集水面积 4287k ㎡。大黑河

在呼和浩特市城区段干流河长 33km，先后流经赛罕区、玉泉区，下游与土默特

左旗相接。本次洪水防御预案大黑河范围为从科尔沁快速路大桥上游 1km 至蒙

牛大桥下游 700m 已整治河道，共长 13km，位于美岱水文站下游 12-25km。

3.小黑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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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河（含东河）是大黑河的主要分支，发源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可可以

力更镇瑞生金村，为季节性河流，非汛期基流量较小，汛期来洪时，洪水历时

短、洪峰流量大、流速快、并挟带大量泥沙。大部分洪水被哈拉沁水库拦蓄，

其下泄水、部分洪水出沟后，经已整治的东河河道沿市区东侧如意开发区汇入

小黑河。由北向南穿越市区，于呼和浩特南郊西行，经石化小区、小黑河乡后

从土左旗小混津村西汇入大黑河。小黑河主要支流有扎达盖河、乌素图河、霍

寨沟等多条山洪沟。在呼和浩特市城区内依次流经新城区、赛罕区、玉泉区，

后流经土默特左旗汇入大黑河，全长 51.57km，流域面积 1469k ㎡。本次小黑河

防御河段上游设有哈拉沁水文站。哈拉沁水文站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

汗大街街道办事处哈拉沁村，地理坐标东经 111°42′、 北纬 40°55′，集

水面积 706k ㎡。本次洪水防御预案小黑河范围为 G6 高速-云中路大桥，共长

25.46km，距哈拉沁水文站 3-28km，距哈拉沁水库 17-42km。

4.浑河

浑河，亦称红河、洪河，蒙古语称乌兰木伦，古称中陵水。 [4]黄河支流，

上游山西省境内称苍头河（沧头河），发源于山西省平鲁区（原平鲁县），在

长城的杀虎口附近流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后，先自东向

西流，然后又折向西南进入清水河县，于岔河口附近汇入黄河。主要支流有古

力半吉河、清水河等。河流全长约 200 公里，内蒙古境内长约 119 公里，流域

面积约 2500 平方公里。浑河的河谷时宽时窄，最宽处为 4000 米，平均宽度为

2000 米，河道则又宽又浅，河水含沙量大，河岸不稳定，经常在洪水冲淘下使

河岸崩坍，至使河流改道频繁，是一条典型的多泥沙山溪性河流。 浑河流域地

处黄土高原干旱区，浑河是流域内重要的灌溉水源。沿岸及支流多建有水库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6%B2%B3/539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D%E5%A4%B4%E6%B2%B3/61246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A7%E5%A4%B4%E6%B2%B3/892257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2%8C%E6%9E%97%E6%A0%BC%E5%B0%94%E5%8E%BF/511498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B0%B4%E6%B2%B3%E5%8E%BF/345683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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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灌溉。较大的有海子湾水库、垱阳桥水库，并形成相应的灌区。

1.1.3.3 土壤矿产

呼和浩特市土壤类型较为复杂，共有 12个土类。由于地形、地貌、气候、

植被和水分条件的地域性差异，土壤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地带性特征，全

市主要耕地土壤为潮土、栗钙土和栗褐土，平均有机质含量为 1.79%，含氮

0.06-0.11%，速效磷 3.7-9.2ppm，速效钾 79.8-157ppm，耕作土壤养分含量普

遍较低，不经培肥难以满足各种农作物稳产、高产的需求。

呼和浩特市大青山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已探明的有 20多种，矿产地

85 处，其中大型 4 处，中型 3 处，小型 15处，矿点矿化点 63处。矿产规模以

矿点及矿化点居多，工业矿床较少。除少数矿产地外，大多数矿产地开发利用

较低，仅为普查阶段。其品种非金属矿产主要有石墨、大理石、花岗岩、石棉、

云母、沸石、珍珠岩、膨润土、水晶、紫沙陶土等，以建筑材料为主，仅有少

量冶金辅料和特种金属矿。大理石、花岗岩、石墨及拂石矿为优势种。能潭矿

产主要有煤及泥炭。贵金属、稀有金属和放射性矿产主要有金、绿柱石以及伟

晶岩型铀、钍。普通金属矿产主要有铁、铜、铅、锌。

1.2 社会经济概况

1.2.1 人口

截至 2024 年末，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 363.94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3.53 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 298.10 万人，乡村人口 65.84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81.9%，比上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男性人口 185.21 万人，女性人口 178.73 万

人。全年出生人口 2.40 万人，出生率为 6.62‰；死亡人口 2.25 万人，死亡率

为 6.2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AE%E5%9C%9F/22972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97%E9%92%99%E5%9C%9F/160674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5%A2%A8/17003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B1%E5%B2%97%E5%B2%A9/10463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B3%E6%A3%89/10255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1%E6%AF%8D/9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8%E7%9F%B3/15294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F%8D%E7%8F%A0%E5%B2%A9/173865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6%A8%E6%B6%A6%E5%9C%9F/140261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4%E6%99%B6/183?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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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经济

2024 年，呼和浩特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4107.08 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

上年增长 6.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73.34 亿元，增长 5.1%；第二产业增

加值 1284.25 亿元，增长 5.2%；第三产业增加值 2649.49 亿元，增长 6.6%。三

次产业比例为 4.2：31.3：64.5。第一、二、三产业对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分

别为 3.6%、25.4%和 71.0%。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113400 元，比上年增长 4.7%。

2024 年，呼和浩特市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19.0%。其中，第一产业投

资下降 9.1%，第二产业投资下降 10.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39.9%。民间固定资

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21.4%，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36.3%。基础设施投资比上

年增长 21.7%，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39.3%。按项目隶属关系分，地方项目

投资增长 37.3%，中央项目投资增长 59.9%。

1.3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落实智慧水利建设的迫切要求。

水利部高度重视智慧水利建设，将推进智慧水利建设作为推动新阶段水利

高质量发展的最显著标志和六条实施路径之一，提出“要加快构建具有‘四预’

（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智慧水利体系”。智慧水利建设是推动新

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六大实施路径之一，也是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最显著

的标志之一。山洪灾害防治是实施智慧水利建设的重要一环，亟需按照“需求

牵引、应用至上、数字赋能、提升能力”的总要求，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

化为主线，构建数字孪生小流域，提升山洪灾害防御水平。

（2）补齐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短板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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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洪灾害是当前我国水旱灾害防御的三大重点风险之一，从近年来暗访和

调研情况看，山洪灾害防御体系仍存在自动监测站网正常运行率不高、县级监

测预警平台管理水平较低且不可持续、水雨情监测站分布不平衡现象明显、山

丘区水位站布设偏少不能满足部分山洪灾害防御重要村落测站关联需求、基层

干部群众主动防御意识依然较弱等短板和弱项，需要持续开展山洪灾害防治项

目建设，补足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短板，不断完善山洪灾害防治组织管理体系和

技术体系。

（3）坚持流域系统治理，构建小流域山洪灾害综合防御体系的迫切要求。

山洪灾害防治要秉持流域治理、源头治理思路，立足山丘区小流域单元，

着眼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把握重点关键环节，亟需以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为

抓手，推动构建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山洪灾害综合防御体系。

（4）提升基层灾害治理能力的迫切要求。

山洪灾害在全国范围内年年发生、普遍发生，但对一个具体地点而言，严

重山洪灾害往往是百年一遇的稀遇事件，导致乡镇尤其是村一级日常防灾工作

往往被轻视，容易产生侥幸心理、麻痹思想。一些群众对削坡建房、临水建房

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乡村留守老人儿童自主防灾避灾能力弱。旅游、探险、溯

溪等人员忽视山洪风险，在非山洪灾害防治区出现人员伤亡。因此需要持续开

展群测群防工作，督促指导基层地方政府完善责任制体系建设，修订完善预案

并开展演练，持续开展宣传演练培训，不断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

（5）适应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融合应用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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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卫星和雷达测

雨技术、基于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山洪灾害动态预报预警理论、小流域洪水预报

体系、基于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工程实现山洪灾害“四预”工作等新技术、

新方法在山洪灾害防御工作中的应用，将有助于获取大范围高精度的短历时降

雨数据、科学分析暴雨洪水过程和确定预警时机、实现各类信息资源整合和共

享，提升系统决策支持能力，完善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小流域暴雨洪水预报预

警、雨量（水位）预警、暴雨洪水动态预警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预警体系，延

长山洪预见期和提高预警精准度，不断提高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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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

2.1 建设目标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加强山洪灾害防治的决策部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十四五”国家水安全保障规划》《“十四五”解决水利防洪排涝薄弱环节

实施方案》、《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和总结评估《全国山洪灾害

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21—2023 年）》、《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24

—2025 年）》、《数字孪生水利“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夯基提能行动

方案（2024—2026 年）》实施情况的基础上，按照水利部加快完善山洪灾害防

御体系和构建雨水情监测“三道防线”的具体要求和《内蒙古自治区山洪灾害

防治 2025 年度建设项目实施方案》《内蒙古自治区 2025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非

工程措施运维实施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守正创新、数字赋能、流域治理、

点面结合的原则，以小流域山洪灾害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四预”能力提

升为重点，优化监测站网布局，减少监测盲区，进一步夯实山洪灾害监测预报

预警平台算据、算法、算力“三算”基础，构建非工程措施为主、非工程措施

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山洪灾害综合防御体系。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5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工作要求的通知》（办防〔2024〕270 号））、《关

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2025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及运维工作要求〉的通

知）》（内水防御〔2024〕41 号）等文件要求，总结前期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

设成果与经验，在前期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基础上继续开展内蒙古自治区

2025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我市 2025 年度以小流域山洪灾害预报、预警、预

演、预案“四预”能力提升为重点，夯实全市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三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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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开展小流域山洪灾害隐患排查，摸清风险隐患，多手段优化站网布局，

减少监测盲区，持续开展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开展县乡村三级标准化预案编制，

不断提升基层山洪灾害防治能力。

2.3.2 重点小流域治理单元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和沟道断面补充测量

在前期开展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及成果基础上，补充调查山洪灾害风

险隐患要素并分析其影响，用于提高山洪灾害防御精细化水平。以流域内防治

对象为核心，调查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阻水、塘（堰）坝、淤地坝挡水、沟道

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干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

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加重山洪灾害影响的风险隐患，及时将调查分析成果应

用于补充、修改和调整山洪灾害危险区，修订预警指标，并更新至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平台和山洪灾害防御预案。2025 年安排全市 4个旗县区 5个重点小流域

开展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和沟道断面补充测量。该部分拟由呼和浩特市水资

源与河湖保护中心统一组织实施。

旗县区 补充新建雨量站（个）

清水河县 2

武川县 1

赛罕区 1

和林格尔县 1

2.2 编制依据

2.2.1 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

（1）《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17—2020 年）》；

（2）《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21—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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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24—2025 年）》；

（4）《内蒙古自治区 2010—2012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

（5）《内蒙古自治区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13—2015 年）》；

（6）《内蒙古自治区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21—2023 年）》；

（7）《内蒙古自治区山洪灾害防治项目 2024-2025 实施方案》；

（8）《内蒙古自治区 2021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

（9）《内蒙古自治区 2022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

（10）《内蒙古自治区 2023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

（11）《内蒙古自治区山洪灾害防治 2024 年度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12）《内蒙古自治区数字孪生水利“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夯基提

能行动 实施方案（2024—2026 年）》。

2.2.2 技术标准

（1）《工程测量标准》（GB50026-2020）；

（2）《水位观测标准》（GB/T50138-2010）；

（3）《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设计导则》（SL675-2014）；

（4）《降水量观测规范》（SL21-2015）；

（5）《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767-2018）；

（6）《山洪灾害预警设备技术条件》（SL762-2018）；

（7）《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技术规范》（SL/T778-2019）；

（8）《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技术导则》（SL666-2024）。

2.2.3 技术要求及文件

（1）《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5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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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 知》（办防〔2024〕270 号）；

（2）《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 2025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及运维

工作 要求〉的通知）》（内水防御〔2024〕41 号）；

（3）《内蒙古自治区山洪灾害防治项目（2021—2023 年）总结评估报告》；

（4）《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管理办法》（水汛〔2014〕80 号）；

（5）《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技术要求》（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

2013 年 10 月）；

（6）《山洪灾害调查技术要求（试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2014

年 3 月）；

（7）《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试行）》（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

2014 年 3 月）；

（8）《山洪灾害预警指标检验复核技术要求》（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

2016 年 9 月）；

（9）《省级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技术要求（试行）》（水利部防御

司，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2020 年 9 月）；

（10）《山洪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国家防办，2015 年 11 月）；

（11）《山洪灾害动态预警指标分析技术要求（试行）》（水利部防御司，

全 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组，2021 年 3 月）；

（12）山洪灾害危险区动态管理清单编制指南（水利部防御司，全国山洪

灾害 防治项目组，2021 年 3 月）；

（13）水利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水 防〔2022〕9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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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省级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建设技术要求（2023 年修订版）》；

（15）《山洪灾害补充调查评价技术要求（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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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方案

3.1 总体建设方案

按照《全国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实施方案（2024—2025 年）》《内蒙古自治

区 2025 年度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及运维工作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山洪灾害

防治项目 2024-2025 实施方案》，2025 年呼和浩特市山洪灾害防治项目建设任

务为自动监测站点补充建设、站点卫星通信改造、新增防治对象调查评价、重

点小流域治理单元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和沟道断面补充测量、群测群防体 系

建设、现地监测预警设备及入户报警设备配备、小流域山洪灾害“四预”能力

建设、重点山洪沟治理建设。

3.2 重点小流域治理单元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和沟道断面补充测量

在前期开展的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及成果基础上，补充调查山洪灾害风

险隐患要素并分析其影响，用于提高山洪灾害防御精细化水平。以流域内防治

对象为核心，调查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阻水、塘（堰）坝、淤地坝挡水、沟道

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干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

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加重山洪灾害影响的风险隐患，及时将调查分析成果应

用于补充、修改和调整山洪灾害危险区，修订预警指标，并更新至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平台和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案编制、人员避险、

临时安置、知识普及、群测群防等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基础信息支撑。

3.2.1 实施范围

根据水利部山洪灾害防治项目任务安排，2025 年安排全区 12 个盟市 56

个，我市安排 4个旗县区 5 个重点小流域开展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和沟道断

面补充测量，名录详见表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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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呼和浩特市重点小流域治理详情表

25
内蒙古自治区黄河
干流水系大黑河 014

NMWDASJ0030000
0000 193.098488 清水河县 呼和浩特市

26
内蒙古自治区黄河
干流水系水磨沟 001

NMWDA53305P000
0000 168.063563 武川县 呼和浩特市

27
内蒙古自治区黄河
干流水系杨家川 001

NMWDA550090000
0000 158.725355 清水河县 呼和浩特市

28
内蒙古自治区黄河
干流水系大黑河 018

NMWDA530012S00
0000 192.589249 赛罕区 呼和浩特市

29
内蒙古自治区黄河
干流水系大黑河 026

NMWDA5351AQ000
0000 156.60973 和林格尔县 呼和浩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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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工作内容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如下 7 个方面：

1、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要素排查。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排查防治对象的山洪 灾害风险隐患要素，包括跨沟道

路或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沟道和滩地 人类活动占地、多支齐汇、沟道

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 流等，以及阻水壅水、溃决洪水、

水流顶托、低洼地积水、洪水改道或者漫流 等风险隐患影响分析，确定需要进

一步深入调查的隐患要素和防治对象，结合 以下第 2-6 项工作，初步填写附

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2、跨沟道路或桥涵调查。

根据防治对象的地理位置，调查其上下游的跨沟 道路或桥涵，填写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 表”，补充附表 1-1“山

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

调查山洪沟道、滩地的建筑物阻水情况，以及城集 镇、村落等挤占行洪通

道情况，填写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 补充附表 1-1“山洪灾

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4、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

根据防治对象在流域中的地理位置，选择可 能对防治对象造成洪水影响的

干支流沟道，对多支齐汇（洪水遭遇）和干流顶 托情况进行调查，填写附表 1-4

“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 补充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

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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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隐患类型调查。

根据防治对象与沟道的位置关系、局地地形以及河 势等因素对洪水运动的

影响，分析确定受沟道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 滑坡体、泥石流等影响

的防治对象，补充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相应条目的信息。

6、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以流域为单元，根据跨沟道路、桥涵、淤地坝、沟 道内塘（堰）坝等调查

成果，针对防治对象开展典型暴雨情景下山洪灾害风险 隐患影响分析，为补充、

修改和调整山洪灾害危险区等提供依据；针对多支齐 汇（洪水遭遇）和干流顶

托，分析其对预警指标和危险区的影响。根据风险隐 患影响分析成果，补充完

善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附表 1-2“跨 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相应条目的信息。

7、成果整理。

按照电子数据、文字报告、成果报表的相关要求整理成果补充、更新山洪

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应用于山洪灾害防御实际工作。

3.2.3 技术路线

3.2.3.1 工作环节

本次补充调查评价主要针对山洪灾害风险隐患开展调查及影响分析，是已

开展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工作的补充和深化，需基于并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

价已有基础和成果。此项工作可以概要划分为前期准备、隐患调查、影响分 析、

成果整理 4 个环节，各环节工作流程与应用的关键技术参见图 3-5-1。

3.2.3.2 技术要点

1、基础数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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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流域为单元，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已有数据，结合最新时

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暴雨洪水等水文资料，确定各种防治对象以及跨沟道 路、

桥涵、塘（堰）坝等的地理位置，套绘流域边界、沟道水系，形成工作底 图。

2、防治对象及风险隐患要素内业初步排查

以内业为主，沿沟道排查风险隐患要素及防治对象。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

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流域为调查单元，以沟道水系为纲线，梳理防治对 象，

排查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沟道和滩地人类活动占地、 多支

齐汇、沟道束窄、沟道急弯、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等风险隐患要 素，

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已有测量成果，与县（区、市）、乡（镇）、 村等

对接，初步获得防治对象及风险隐患要素清单，并据此确定需要补充测量 的地

点。

3、跨沟道路与桥涵外业调查分析

基于已有调查成果，对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进行补充和更新调 查；

现场调查其位置、类型、结构和特征，并拍摄照片，分析、判断跨沟道路 或桥

涵自身结构和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等可能最大阻水程 度。根

据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所在沟道特点，确定断面概化 类型，

并根据其自身结构特征，概化计算结构阻水面积，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

等信息；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等计算阻水库容。

4、沟滩占地情况外业调查分析

现场调查沟道及两侧施工、厂房、建筑、道路等占地情况，获取占地阻水 面

积等信息。对于沟道及滩地内工程、厂房等建筑物，以及城集镇、村落等占 地

对象，可适当概化后计算阻水面积。



21

5、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分析

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小流域划分成果，结合最新时相高分

辨率遥感影像，针对防治对象，调查小流域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情况，基于成 灾

水位，分析其对山洪灾害预警指标的影响。

6、其他风险隐患类型外业调查分析

内业和外业相结合，充分运用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中的流域划分、水系

提取、历史山洪灾害调查等成果，根据流域特征和沟道特征，结合最新时相高 分

辨率遥感影像，获取处于沟道束窄或急弯处、低洼地、临河滑坡体、泥石流的

防治对象信息。

7、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采用水位－面积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完全堵塞情况下上游的淹没范围；

采用简易溃坝洪水计算法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溃决洪水在下游防治对象处的洪

峰流量，并结合流域暴雨洪水分析，获取其他洪水信息（大洪水，50 年一遇；

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或历史典型大洪水），按照水位－流量关系推算对应 的

洪水位和淹没范围；针对壅水点以上两岸较低地点溢流、洪水改道等情形， 分

析确定可能受影响的范围及防治对象。

8、成果整理

严格按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767-2018）技术要求对电 子

数据、文字报告、成果表格的相关规定，制作各类空间数据，填写对应表 格，

编制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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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和淤地坝调查

内外业相结合，以沟道为纲线，对跨沟道路或桥涵、塘（堰）坝、淤地坝 进

行补充和更新调查，获取阻水面积比、阻水库容等信息，结合流域孕灾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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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判断跨沟道路或桥涵自身结构和流木、枯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 体物

的可能最大阻水程度。针对山丘区沟/河道特点，可将断面概化为矩形、梯 形、

三角形、复合型等，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泄洪建筑物 概化

为矩形、拱形和圆形等形状，计算断面面积、阻水面积比；采用锥体法或 断面

法调查阻水库容。

3.2.3.3.1 成果复核与补充

1、对山洪灾害调查评价成果数据库中已有的跨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

淤地坝等成果数据进行复核，有变化的划分为新建、改建、拆除等类型。

2、根据调查评价相关要求，对调查成果进行添加、删除或更新，对应的成

果表为《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中“表 B.7 塘（堰）

坝工程调查表”“表 B.8 路涵工程调查表”“表 B.9 桥梁工程调查表”。新

建 的应添加记录数据，改建的应根据改建后的尺寸更新记录数据；拆除的应删

除 原记录。

3、复核与补充成果需在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

调查成果表”中进行备注说明（“附表 2 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

查成果表”对“表 B.8”和“表 B.9”进行了补充整合，表 B.7 仍采用原 表。）。

3.2.3.3.2 阻水情况调查

1、调查对象。

对于设计洪水标准低于两岸沿河村落现状防洪能力、过流能 力，或高度 2

米以上、沟宽 10米以上的跨沟路堤、桥涵、塘（堰）坝、淤地坝等，应调查其

阻水情况。暂不调查低矮的漫水路、漫水桥以及明显没有阻水壅水风险的桥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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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面测量与特征参数获取。

沿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中心线测量河道断面，获取跨沟

道路或桥涵结构、几何特征和泄洪建筑物几何参数；沿跨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淤地坝的上游和下游测量两个断面，两个断面面积平均值作为桥涵所在断

面面积。

3、结构阻水面积比计算。

计算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或堤岸顶部以下河道横断面面

积 S 断面和泄洪建筑物过水断面面积（S 流），计算跨沟道路、桥涵的阻水面积

（S 阻=S 断面−S 流），在此基础上，计算阻水面积比：R1=S 阻/S 断面∗ 100%。

4、概化处理。

测量和计算时可以河道断面和结构物实际情况，将沟道断面概化为矩形、

梯形、三角形、复合型断面等，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泄洪

建筑物概化为矩形、圆形和拱形等形状。（河道短距离内出现多个跨沟道路、

桥涵、塘堰坝、淤地坝等阻水建筑物时，建议选择最大阻水库容。）

参见图 3-3-2，图中，R1=[（S 断面−∑S断面流 i）/S 断面]∗ 100%

（a）横断面及其概化（矩形结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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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横断面及其概化（圆形结构物）

（c）横断面及其概化（拱形结构物）

图 3-3-2 阻水面积比 R1 计算示意图

5、外来物阻水调查分析。

利用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结合现场调查，调查所在流域植被

覆盖度、土地利用类型、地表堆积物分布情况等信息，分析流域内的流木、枯

枝、漂石、滚石等松散固体物（漂浮物）的来源、丰富程度与空间分布等信息，

结合跨沟道路或桥涵泄洪建筑物泄洪孔形状和大小、所处地点河势等，分析可

能的外来物阻水情况。

3.2.3.3.3 阻水库容调查

在上述调查基础上，将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顶高程作为

水面线高程，计算上游蓄水空间容积，即为阻水库容，可采用锥体法或断面法

计算。

（1）锥体法：如果跨沟道路、桥涵上游沟道较为狭窄、比降较大、形态单

一，可以采用锥体体积法计算阻水库容，即根据桥涵所在位置和测量数据，计

算全断面面积（S断面），以跨沟桥涵路面高程为参考，沿河道深泓线向上游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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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推进，直至深泓线高程与桥涵路面高程，外加水面比降影响所至高程相等的

地点，获取桥面与该点深泓线长度（L 泓线），按公式 V≈S 断面 L 泓线估算阻

水库容，参见图 3-2。

（2）断面法。如果桥涵以上沟道形态较为复杂、宽窄变化明显或者发生较

大弯曲，需采用断面法。从桥涵向上游测绘断面，直至断面最低点高程与桥涵

路面高程外加水面比降影响所至高程相等的地点。布设断面时，断面间距原则

上不大于 20米，两断面间沟道形态相对一致，在沟道形态、过流面积发生明显

变化或者发生较大弯曲的地方，应增设断面。采用棱柱体体积计算方法（V=SH）

逐断面计算体积 V1V2、……Vn−1，所有体积之和为阻水库容 V，参见图 3-3。计

算断面之间体积 Vi时，断面可按前述方法概化，棱柱体底面积（Si）取两个断

面面积平均值 S器 i,i+1=+S 断面 i+1)，棱柱高（Hi）取断面之间的沟道长度 L

沟道 i。

图 3-3-3

锥体法计算阻水库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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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4 断面法计算阻水库容示意图

3.2.3.3.4 现场拍照

从上游向下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拍 2张反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

坝、淤地坝全貌的照片。

3.2.3.3.5 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

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2、照片：每座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的清晰照片，像素不低于 1024*768，

jpg 或 png 格式。

3、测量数据：（1）沿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上游和下游断面；（2）

采用断面法时，沿跨沟道路、桥涵上游断面测量数据。

4、空间数据：测量断面平面分布位置，线状。

3.2.3.4 沟滩占地情况调查

内外业相结合，以沟道为纲线，调查沟道和滩地内工程、厂房等建设物占

地情况，获得其所占沟道和滩地的断面面积占比；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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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在工作底图上标注其位置和范围，填写占地类型、占用时间、占地范围内

居民人数等信息。

3.2.3.4.1 占地阻水面积调查分析

1、断面设置与参数测量。

针对沟道及两侧滩地施工、厂房、建筑，选择阻水面积最大的地方设置断

面，以较低岸顶高程为准，测量断面和构筑物几何参数。

2、阻水面积比计算。计算施工、厂房、建筑等对象所挤占的无效过水面积

（S 阻）；计算出全断面面积（S断面）；按下式估算阻水面积比：R2=S 阻/S

断面∗ 100%

参见图 4-1，图中，R2 = [（S A 阻+SB）/S 断面阻 ]∗ 100%。

图 3-3-5 沟滩占地阻水面积比示意图

（图中，A、B 为施工、厂房、建筑等对象，在断面上的面积为 SA 阻，SB 阻，S 断面为断面面积，

Sc 为两侧平齐岸顶高程以上面积，不计算在内）

3、概化处理。

根据断面主要形态和占地阻水对象的结构和形态，可适当概化后计算。针

对山丘区沟/河道特点，可将断面概化为矩形、梯形、三角形、复合型等，进而

计算断面面积；滩地工程、厂房等建筑物，以及城集镇、村落等占地对象，对

断面形态适当概化后计算断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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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2 占地类型调查

分为工程施工临时占地、企业厂房、居民建筑等类型，根据工作底图和高

分辨率影像标注位置、勾绘边界，调查其占地范围、居民人数等信息。

3.2.3.4.3 现场拍照

针对每个沟滩占地断面，从上游向下游、从下游向上游至少各拍摄 2 张反

映断面全貌的照片。

3.2.3.4.4 成果要求

1、表格：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

治对象名录”；

2、照片：每个沟滩占地对象的清晰照片，像素不低于 1024*768，jpg 或 png

格式。

3、空间数据：测量断面平面分布位置，线状。

3.2.3.5 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调查

防治对象受多条支流洪水遭遇影响，或者支流受下游河道高水位（外洪）

顶托时，若仅依据某条支流暴雨洪水情况进行预警，将会低估洪水量级及其影

响，导致预警指标分析和危险区划定结果不尽合理。此种情况下，需要在调查

基础上进行区域暴雨和多支流洪水关联分析。调查以内业为主，内外业相结合，

充分运用小流域、水系拓扑关系及沿河村落调查成果，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

遥感影像，调查多支齐汇和干流顶托情况，分析对山洪预警的影响。

3.2.3.5.1 多支齐汇调查

1、调查内容。

以防治对象为参照点，分析上游或附近的流域水系情况，调查主要沟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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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分布、汇流关系和跨行政区情况。沟道数量为穿越或汇入防治对象区域的

沟道数量。参见图 5-1。

2、统计对集镇和村落等防治对象有直接快速汇流影响的支流数量，并确认

是否跨行政区，补充填写“附表 1-1 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3.2.3.5.2 干流顶托调查分析

1、位于较大江河（中小河流、主要支流、大江大河等，或统称为干流）两

岸的山丘区集镇和村落，如果江河洪水持续时间较长，水位较高，对两岸支流

形成顶托，防治对象沟道过水能力会因洪水顶托降低，进而影响到上游临界雨

量的确定。

2、根据较大江河发生大洪水（50年一遇）、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或历

史上最大洪水的顶托情况，调查和分析并获得防治对象控制断面（确定成灾水

位的断面）处无上游来水情况下对应的水位，根据该水位下的过流面积（A）的

变化情况，推算相应的临界流量，进而反推临界雨量并进行预警指标调整。参

见图 5-1 和图 5-2。

3、在此基础上，按照《山洪灾害调查与评价技术规范》（SL 767-2018） 相

关规定，基于控制断面过流面积变化情况，对上游临界雨量进行修正，填写附

表 1-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补充填写“附表 1-1 山 洪

灾害防治对象名录”相应条目的信息。

4、若基础资料和技术条件较好，也可采用分布式水文模型和水动力学模型

等方法，结合设计暴雨雨型，进行流域水系洪水计算，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临界

雨量（水位）和预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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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多支齐汇与干流顶托示意图

图 3-3-7 干流顶托调查示意图

3.2.3.5.3 成果要求

填写附表 1-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附表 1-1“山

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3.2.3.6 其他隐患类型调查

若防治对象附近存在沟道束窄（俗称“卡口”）、沟道急弯或者地处低洼

地带等天然存在的情况，也可能因洪水陡涨遭受山洪灾害影响；此外，还有可

能因临河滑坡体滑落堵塞河道、泥石流等情况，调查宜内外业相结合，根据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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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对象与水系的位置关系，结合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现场查勘，对防

治对象附近的沟道局地地貌、沟道河势以及流域物源等情况进行调查，并辅以

定性分析。

3.2.3.6.1 沟道束窄

1、以流域为单元，以沟道为纲线，从沟道出口开始向上游进行调查。

2、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

宽窄变化情况，以及局地地貌情况。

3、如果防治对象（沿河村落）上游或下游附近沟道束窄较大时，因水流“小

水阻于滩，大水阻于峡”特性，受灾可能性增大，需要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治

对象名录。参见图 3-3-8。

图 3-3-8 下游沟道束窄大水致灾示意图

3.2.3.6.2 沟道急弯

1、以小流域为单元，以沟道为纲线，从沟道出口开始向上游进行调查。

2、利用工作底图和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析防治对象附近的沟道

弯曲变化和局地地貌情况。

3、如果防治对象（沿河村落）附近河道呈蜿蜒形态，因水流“小水走弯，

大水趋直”特性，受灾可能性增大，需要将其列入风险隐患防治对象名录。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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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3-3-9。

图 3-3-9 沟道急弯处大水致灾示意图

3.2.3.6.3 低洼地

利用工作底图、最新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 DEM 数据，确定低洼地区

及其范围内的防治对象，根据沟道水系查找周围可能的洪水来源，将其列入风

险隐患防治对象名录，注明“低洼地”。

3.2.3.6.4 临河滑坡体

如果河道两侧山坡有潜在临河滑坡体，滑坡可能下滑堵塞河道导致灾害，

需要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3.2.3.6.5 泥石流

调查危险区上游小流域内溪沟、河谷与两岸山坡可能被暴雨山洪等水源激

发的固体堆积物含量及分布情况，分析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可能性，如果可能发

生，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3.2.3.6.6 成果要求

补充填写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的相应条目信息。

3.2.3.7 主要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在补充调查基础上进行以下风险隐患影响分析：

（1）分析跨沟道路或桥涵完全阻水情况下上游洪水淹没范围，以及可能因

洪水改道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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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跨沟道路、桥涵以及塘（堰）坝溃决洪水在下游的防治对象处的

洪峰流量，并结合其他支沟洪水信息，分析确定洪水位和淹没范围；

（3）针对阻水壅水点以上两岸较低地点溢流洪水或者堤岸漫溢溃决洪水，

分析可能受影响的防治对象。

3.2.3.7.1 壅水影响分析

1、对于跨沟路堤、桥涵、塘（堰）坝，如其设计洪水标准低于两岸沿河村

落现状防洪能力、过流能力，或高度 3 米以上、沟宽 10米以上的路堤、桥涵、

塘（堰）坝等，若上下游两岸附近有防治对象，需要进行壅水影响分析。各地

可根据其相对沿河村落的位置、结构型式、上游物源条件及其影响，对上述要

求进行适当调整。

2、在暴雨情形下，对于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阻水，或者因滑坡堵

塞沟道，进而上游快速壅水，可采用水位－面积法，按最不利情况分析完全阻

水时下上游洪水位和淹没范围。步骤如下：

（1）阻水壅水点顶部高程。按照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过流建筑物

全部被堵塞情形确定阻水壅水点顶部高程，即跨沟道路的路面高程、桥梁桥面

或其护栏顶高程。

（2）沿河集镇与村落淹没分析。以沟道比降近似代替水面比降，从阻水壅

水点顶部高程位置沿河道纵剖面等高线向上游倒推，确定洪水淹没范围和受影

响的防治对象，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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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0 沿河村落壅水淹没简化分析示意图

3.2.3.7.2 溃决洪水影响分析

1、本技术要求调查范围内的跨沟路堤、桥涵以及塘（堰）坝，若高度在 3

米以上且阻水库容在 2万立方米以上，需要开展溃决影响分析。

2、按照最不利情况，采用近似瞬间全溃模式和简易溃坝洪水计算方法，分

析溃决洪水的影响。若溃决位置下游、防治对象上游有其他支沟洪水汇入，则

应考虑该支沟洪水组合影响。参照《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根据水位－

流量关系确定典型断面处洪水位、淹没范围和受影响防治对象。

3、主要方法和步骤如下：

河道 m=1，U 型河道 m=1.5，三角形河道 m=2；

g－重力加速度，9.81m/s 2；

B－溃口平均宽度，m；

H－溃决时口的水深，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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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意义见图 3-3-11。

图 3-3-11 溃口最大流量估算参数确定示意图

(2)溃口以下沿程最大流量估算：

QLM-当溃决最大流量演进至距坝址为 L处时，在该处出现的最大流量，m3/sw-

溃决时的蓄水量，可以采用阻水库容代替 m³；

QM-坝址处的溃决最大流量，m³/s；

L－距坝址的距离，m；

v－河道断面洪水期最大平均流速，m/s。在有资料地区，可以采用历史上

的最大值，如无资料，一般地，山区 3.0～5.0m/s，半山区 2.0～3.0m/s，较平

地区 1.0～2.0m/s；K-经验系数，一般地，山区 K=1.1-1.5，半山区 K=1.0，较

平地区 K=0.8-0.9；

以上方法计算得到的流量为与溃口处距离为 L 的沿河集镇和村落位置因溃

决影响而产生的最大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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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洪水考虑

如果溃决洪水仅是沿河集镇与村落洪水来源之一，还受其他支沟影响，溃

决仅在一条或几条支流上发生，需要补充考虑其他支流暴雨洪水来源，即洪水

遭遇问题。至少需要考虑大洪水（50 年一遇）和特大洪水（100 年一遇）洪峰

流量遭遇两种情况，相关计算参照《山洪灾害分析评价技术要求》中暴雨洪水

计算相关内容。

（4）沿河集镇与村落淹没分析

应用上述洪水计算结果，根据集镇或村落处沟道控制断面，采用曼宁公式

反算洪水位。根据洪水位，确定受影响的房屋数和人口数，填写在附表 1-1 的

备注中，并勾选相应选项。

采用以上方法反推洪水位时，可采用均匀流计算公式，即 Q=Av

Q-流量，m³/s；

v－断面洪水平均流速，m/s；

A－过流面积，㎡。

采用曼宁公式计算断面洪水平均流速 v，

v-村落河道断面洪水流速，m/s;

n-糙率，参照附件取值；

R－水力半径，m，可以用断面平均水深近似代替；

J－水面比降，可以用沟道比降近似代替，沟道比降可以从调查评价成果中

沿河村落有关测量成果或者补测数据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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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7.3 洪水改道及漫溢影响分析

1、针对跨沟道路、桥涵阻水壅水、直接坐落于溪沟上的房屋建筑等情形，

还应注意壅水地点当地、上游两岸较低地点或者豁口处溢流，或者薄弱地点堤

岸溃决，造成洪水改道或漫溢情况；针对这些情况，需要根据地势排查可能受

影响的防治对象，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2、如果在跨沟道路、桥涵等旁侧存在防治对象，在暴雨洪水时由于道路、

桥涵阻水壅水，明显抬高水位，致使洪水从沟道向旁侧直接快速漫溢，将加重

灾害程度。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在名录备注中说明，并在附表 1-1“山洪灾害防

治对象名录”中勾选相应选项。

3.2.3.7.4 成果要求

表格：附表 1-2“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

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

3.2.3.8 沟道断面补充测量

3.2.3.8.1 收集已有资料

调查评价资料，危险区基础信息，包括流域、河道、水系、行政区划、居

民地、水库等矢量图层文件以及 DEM，DOM 影像，河道纵横断成果，数字地形

图等文件。

3.2.3.8.2 补充测量河道断面：

分析危险区现有数据，对现有数据质量进行评判，不满足以下条件的需要

补充测量或重新测量。

1、梳理危险区内沟道断面测量数据，必须满足 1个纵断面 3 个横断面。

2、核实历史测量数据，控制断面必须完全贯穿危险区居民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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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危险区现状发生较大改变的需要重新测量。

3.2.3.8.3 加密测量河道断面：

对危险区加密补充测量断面，根据危险区的面积，在控制断面所在位置，

向两侧每隔 100 米加密测量贯穿危险区的横断面；纵断面测量宜沿沟（河）道

深泓线（山谷线）布置，并向上下游断面外各延伸 100—200m，宜测量河道纵

向水面线。加密测量见示意图 3-3-12。

图 3-3-12 河道加密测量示意图

3.3.3.8.4 宅基地高程测量

对照原有调查评价成果，测量危险区内所有建筑物宅基地高程，并在原有

调查评价居民户调查表上补充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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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8.5 河道断面测量技术要求

具体技术及成果要求参照 3.4.6 河道断面测量及《山洪灾害调查评价与评

价技术规范》（SL767-2018）。

3.2.3.6 成果整理与应用

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对成果进行整（汇）编，含电子数据、文字报告、成

果报表。

1、电子数据针对调查出来的风险隐患要素（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

沟滩占地对象等）和防治对象（城集镇、村落、重要经济活动区、旅游景区等），

应当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平台绘制成空间面状数据，空间面状数据边沿应当与遥

感影像中该对象的轮廓重合。

风险隐患要素中，跨沟道路、桥涵、塘（堰）坝、淤地坝、沟滩占地对象

的属报告主体内容如下：

1）目标任务。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目标任务、

工作量等情况。

2）小流域概况。介绍本省山丘区小流域降雨特性、地形地貌、地质特点，

以及水利工程、村镇及人口等基本情况。

3）组织实施。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的组织实施

情况，如组织方式、承担单位、工作阶段、工作方式、阶段成果等内容。

4）技术方法。介绍全省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工作中采用的基

础资料、技术路线、关键技术等内容。

5）工作成果。山洪灾害风险隐患调查与影响分析结论性成果。

6）防御对策建议。基于风险隐患调查分析成果，根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山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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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防御工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2、成果报表

成果报表包括附表 1-1“山洪灾害防治对象名录”、附表 1-2“跨沟道路、

桥涵、塘（堰）坝、淤地坝调查成果表”、附表 1-3“沟滩占地情况调查成果

表”、附表 1-4“干流顶托城集镇及村落调查分析成果表”4 个表格，电子附表

采用 Excel 形式。各表格结构参见“附录 1成果表及填表说明”。

3、矢量数据

提供全部测量矢量数据及测量成果表格

3、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参见图 3-3-13。

图 3-3-13 电子成果组织形式和命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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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验收与资产移交

（1）项目验收

本年度项目完成后，要抓紧组织验收，并将验收鉴定书及时报水利厅防御

处备案。市本级组织实施的建设项目及自动监测站点运维和改造均自行组织验

收；旗县区组织实施的建设及运维由旗县区组织验收；验收后，要及时将验收

鉴定书逐级上报水利厅备案。重点小流域治理单元风险隐患调查、影响分析和

沟道断面补充测量项目完成后，盟市组织对技术成果进行专项技术审查，自治

区水利厅对成果进行复核。

（2）资产移交

工程通过验收后，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和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及时将项目新

增资产移交给运管及使用单位，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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